
1、总院区:
（1)、门诊综合楼:一类民用高层建筑，地上8层，建筑高度33米，建筑面积12000m;
（2）、住院大楼1号楼:一类民用高层建筑，地上15层，建筑高度60.2米，建筑面积20250m;
（3）、住院大楼2号楼:一类民用高层建筑，地上9层，建筑高度39米，建筑面积12033m;
（4）、医技楼:二类民用高层建筑，地上5层，建筑高度20.8米，建筑面积4430m;
（5）、仓库楼、高压氧楼等2424㎡。
2、妇幼院区：
幼院区妇幼保健医疗综合楼:一类民用高层建筑，地上9层，建筑高度39.45米，建筑面积41379㎡(依据消防验收意见书如实填写)。
3、文明院区
门诊楼、输液楼、计免楼等4570㎡。
消防维保总面积为:97086㎡。
消防设备设施系统有：
1.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：包括报警主机、火灾报警装置（火灾探测器、手动报警按钮）、模块火灾报警装置（警铃、声光报警、广播）、联动控制柜及线路等。
2. 自动喷淋灭火系统：包括喷淋水泵、稳（增）压泵、电源控制柜及线路、供水管网、分区闸阀、末端试水装置、喷淋头、水流指示器、湿式报警阀联动控制柜及线路等。
3. 消火栓系统：包括消火栓水泵、稳（增）压泵、电源控制柜及线路、消火栓按钮、供水管道、阀门、消火栓箱、卷盘水枪、水带等。
4. 防火分隔设施：包括防火门、防火卷帘等。
5. 应急照明及疏散指示系统：包括应急照明灯、疏散指示灯等。
6. 气体灭火系统：气瓶、阀门、管网及线路，不含充装。
7. 建筑灭火器：手提灭火器、推车式灭火器，不含充装。
[bookmark: _GoBack]维护保养方式方法：
按照相关消防技术规范要求，对维护保养项目的所有消防设施进行维护保养，具体工作要求如下：
（1） 合同生效之日起，甲方应向乙方提供该系统的竣工图纸和     有关资料。 
（2）合同生效之日起，乙方派技术人员对各系统的设备进行一次全面检查和测试，过程中发现的所有问题由甲方负责处理，如需乙方处理，乙方报价给甲方。
（3）甲方保安人员必要时应予协助乙方。

